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文件
学工字〔2014〕15号


关于做好2014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工作的通知》（苏教助中心〔2014〕13号）文件精神和我校2013年度各学院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情况，现将2014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下放给你们，请各学院认真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切实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工作，在下达的额度内遴选资助对象，并及时通过“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上报有关学生信息。具体安排如下：

一、4月25日—5月7日：通知学生办理生源地贷款申请，完成生源地贷款申请表格中信息采集工作，确定生源地助学贷款资助名单；

二、5月8日—5月17日：各学院完成生源地贷款学生信息系统录入和上报工作；

三、5月18日—5月20日：各学院打印申请表供申请学生校对并签字，若出现学生申请信息录入错误，请各学院资助管理员与束燕联系退回；

    四、5月21日—5月25日：学校完成学院上报申请助学贷款学生信息的审核和上报教育厅审批工作；

    五、5月25日—5月30日：学院打印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表（一式两份）,统一收齐至校学生资助办公室审核盖章，放暑假前交学生暑期回家办理相关事宜。

附件一：2014年度各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

附件二：高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学生信息（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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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

	院系
	2014年额度
	生均金额

	外国语学院
	29
	6000元

	文新院
	21
	6000元

	经法学院
	12+16
	6000元

	商学院
	42
	6000元

	计算机学院
	37
	6000元

	建筑学院
	23
	6000元

	电气学院
	45
	6000元

	土木学院
	34
	6000元

	电子学院
	29
	6000元

	文旅院
	42
	6000元

	艺术学院
	49
	6000元

	演艺学院
	3
	6000元

	机械学院
	37
	6000元

	国教院
	6
	6000元

	东校区
	35
	6000元

	合计
	460
	27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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